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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轻工业学校文件
渝轻校〔2018〕108 号

重庆市轻工业学校关于印发
《名师工作室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现将审议并通过的《重庆市轻工业学校名师工作室考核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市轻工业学校

2018 年 10 月 17 日

重庆市轻工业学校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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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轻工业学校
名师工作室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激发学校名优教师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发

挥名优教师的示范、引领和辐射作用，加强学校名师工作室建设，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

的意见》和《重庆市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0

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教育事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，特

制定本考核管理办法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名师工作室由分管校长领导，质量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，实

行主持人负责制。主持人全面负责工作室的建设和管理，制定工

作室建设方案及管理制度，带领工作室成员完成各项建设任务。

二、人员组成

名师工作室设主持人 1 人、特聘顾问 2 人、教师成员 5 人左

右、学生成员若干，可邀请行业、企业及致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

的社会人士参加，名额限 5 人。

三、主持人工作量计算

1.基础工作量按全校教师工作量计算周期计，每周计 15 学

时工作量，由所在专业系计算。

2.奖励绩效由质管办在每学期末根据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

核发放。

四、考核管理

名师工作室原则上以三年为 1 个工作周期，每学期进行 1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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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期目标考核，每年进行 1 次阶段目标考核，三年进行总体目标

考核。

1.工作室成员由主持人实行动态管理及考核，结果需报质量

管理办公室备案。

2.主持人由质量管理办公室在每学期末考核，每年 6 月底进

行年度目标考核。

3.每学期末考核合格者，根据任务完成进度及效果给予

1.5-2.5 万元奖励，由分管领导提出初步方案，报校长办公会议

研究；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奖励。

4.年度目标考核为合格的工作室，学校给予表彰；不合格的

工作室，将暂停运行经费并限期整改；限期整改无效的，撤消该

工作室。

5.三年工作周期结束，质量管理办公室作终结性考核评价，

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。考核为不合格的，将撤

消该工作室建制；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的，将自动进入下一周期的

工作室建设；考核为优秀的，将予以表彰和奖励。

五、其它

1.名师工作室取得的科研成果奖励，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，

不计入考核奖励。

2.学校每年应向工作室提供用于图书资料、师资培训、课题

研究、项目研发、调研考察、对外交流、专家讲座和企业实践等

活动的经费，由工作室主持人向分管领导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实

报实销，由财务科建立专门台账，专门管理经费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
